
建筑物沉降观测合同 

（合同号：      ）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

经双方协商，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沉降观测事宜，甲乙双方达成如下

协议： 

一、 甲方义务 

1． 甲方应提供乙方开展工作所需的技术资料； 

2． 甲方按相关规范及文件要求布置监测点及基准点； 

3． 甲方提前 4 天通知乙方进场观测 

二、 乙方义务 

1． 按相关规范及文件规定要求进行沉降观测； 

2． 及时将相关资料（报表、报告）上报甲方； 

3． 在观测完成后一周内出具甲方监测报告三份。 

三、 观测费用：每栋建筑物测点在 20 点以下（含 20 个测点）时，按 40 元/(点·次)计价，

且每次测量最低费用不少于 500 元；每栋建筑物测点超过 20 个测点，超过的点数按

20 元/(点·次)计价。按实结算。 

四、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预收观测费 500 元。甲方取观测报表时付清相应费用。 

五、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王鹏飞 0512-57769863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建行玉龙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32201986443050862454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